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線上回復單

機關地址：臺北市濟南路一段四號
聯 絡 人：韓宙樺

電子郵件：ha.han@bsmi.gov.tw
傳　　真：3343-3991

申 請 者：耐嘉股份有限公司

回復日期： 111年08月31日

申請案號： 20220804000009

連絡電話：(02)2343-1700

有關貴公司函詢「多功能蒸氣清潔機」（型號：SC-930）是否屬
本局應施檢驗品目範圍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主    旨：

說    明：

一、 復貴公司111年8月3日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單。
二、 經檢視所附資料（如附件），旨揭商品係以蒸氣對排油煙機、窗戶、

餐具、衛具等進行除垢或殺菌之設備，研判非屬本局應施檢驗品目範
圍。

三、 本案應施檢驗品目鑑定結果倘經公告增刪檢驗品目或解釋範圍致有不
同時，應以公告或解釋內容為準。

四、 為促進商品正確標示，於市場流通之商品應依商品標示法相關規定標
示；另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於市面上銷售之商品應依據消費者保護法
第4條及第7條規定，確保商品之安全性及詳實標示使用方法、注意及
警告事項，商品之安全性，請參照相關國家標準規定，以確保消費者
使用安全（國家標準檢索網站：https://www.cnsonline.com.tw）。

五、 有關自國外進口或國內產製之商品，是否歸屬應施檢驗品目，請逕上
本局網站（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網http://civil.bsmi.gov.tw/應
施檢驗商品查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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